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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 112年度教保研習分場次計畫 
 

「研習主題：『為愛共睹』-  目睹兒少需要你我的陪伴」 
 

一、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1年 10月 12日臺教國署幼字第 

          1110131811號函辦理。 

二、 目的： 

(一) 提供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解讀認識目睹家庭暴力兒少的求救及危機警訊。 

(二) 協助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面對目睹家庭暴力兒少時可給予的幫助與資訊。 

三、 主辦單位：新竹市政府 

四、 承辦單位：新竹市東區東門國小附設幼兒園(聯絡電話: 5222109轉 4100。) 

五、 研習地點：新竹市東門國小多功能教室(新竹市民族路 33號) 

六、 參加對象：新竹市公立及已立案之私立幼兒園之校長、園長、負責人、教保

服務人員(含代理代課教師及教保員職務代理人)及其依法配置

之相關人員。 

七、 辦理日期：112年 3月 11日(星期六) 

八、 研習時數：全程參與者核予〔教保專業〕標籤 3小時教保研習時數。 

研習當天遲到 20分鐘者扣除研習時數一小時，遲到 30分鐘者，

取消該場次研習資格。 

九、 報名方式及錄取人數： 

 （一）本市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一律至本市教師研習護照上逕行線上報名(須審 

       核)，共計上午場次 50人，下午場次 50人。 

 （二）報名時間： 2月 11日~3月 8日 

 （三）錄取與請假：經錄取者須全程參加始核給研習時數（請自個人信箱收取 

                   錄取通知信或自行至本市研習護照檢視錄取結果），錄取後 

                   因故未能參與研習者，請遞交本市教保研習請假單至承辦 

                   學校完成請假。 

十、錄取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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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市公立及已立案之私立幼兒園之校長、園長、負責人、編制內教保服 

       務人員(含理代課教師及教保員職務代理人)為優先，若尚有名額，則開 

       放依法配置之相關人員。 

 （二）未超過名額將全數錄取，超過名額則以報名先後順序限額錄取： 

       1.收托 150人以下園所，每園限額 1-2名原則錄取。 

       2.收托 150人以上園所，每園限額 4名原則錄取。 

 （三）如有學員臨時請假，現場人員依到場時間先後順序依序遞補至額滿為止。 

  研習課程表(上午場)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座姓

名 

講座 

現職服務單位 

9：00～10：30 

處於暴力環境的孩子需要你我的陪伴 

1. 什麼是暴力？而暴力的類型又有哪些？當兒

少目睹暴力後會帶來什麼影響呢？ 

2. 當班級中有目睹兒少或疑似目睹兒少時，如

何運用媒材、環境、談話或是團體同儕的力量來

陪伴兒少。 

3. 觸及暴力議題，家長是否會變身為怪獸家

長？如何在家長不安的情況下與家長談兒少的

狀況？ 

徐僾臻 

財團法人天主

教善牧社會福

利基金會 

10：30～10：40 休息一下 

10：40～12：00 

陪伴目睹兒少的旅程，你我並不孤單！ 

1.介紹可協助目睹兒之社政資源。 

2.新竹小羊社工角色與功能。 

徐僾臻 

財團法人天主

教善牧社會福

利基金會 

研習課程表(下午場)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座

姓名 

講座 

現職服務單位 

13：00～14：30 

處於暴力環境的孩子需要你我的陪伴 

1. 什麼是暴力？而暴力的類型又有哪些？當兒

少目睹暴力後會帶來什麼影響呢？ 

2. 當班級中有目睹兒少或疑似目睹兒少時，如

何運用媒材、環境、談話或是團體同儕的力量來

陪伴兒少。 

3. 觸及暴力議題，家長是否會變身為怪獸家

徐僾

臻 

財團法人天主

教善牧社會福

利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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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如何在家長不安的情況下與家長談兒少的

狀況？ 

14：30～14：40 休息一下 

14：40～16：00 

陪伴目睹兒少的旅程，你我並不孤單！ 

1.介紹可協助目睹兒之社政資源。 

2.新竹小羊社工角色與功能。 

徐僾

臻 

財團法人天主

教善牧社會福

利基金會 

十一、 講座與授課內容相關之學經歷或背景： 

徐僾臻 

學歷：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經歷：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安置業務工作 96 年-104 年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目睹業務工作 105 年-迄今 

十二、 工作人員分配表： 

工作項目 工作人員 

統籌聯絡、教材印製分發及教材準備 2名 

簽到、場地佈置 1名 

照相、回饋單發放、回收 2名 

十三、 經費來源:由教育部及市府經費補助。 

十四、 附則： 

（一）承辦研習之工作人員請各單位依規定給予公（差）假登記。 

（二）承辦本項研習績優人員依本市教育專業獎勵標準補充規定敘獎。 

十五、 相關注意與配合事項: 

（一）請學員務必遵守「新竹市教保研習守則」相關規定。 

（二）為維護研習上課品質以及研習會場座位有限，恕無法接待非學員以外任 

      何人員(請勿帶小孩進入研習會場)。   

（三）請學員專心聆聽講座，手機請設定震動或調降音量，於上課中亦請勿滑 

      手機，以為對講師及承辦單位之尊重。   

（四）請學員務必親自簽到(簽退)及上課，中途如實有不得已原因需先行離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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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記得告知承辦單位，以免因為沒有簽退衍生後續爭議。   

（五）會場無提供紙杯，請自備環保杯。   

（六）當天不提供學員汽車停車位，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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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經費需求表： 

編號 項   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單項總計 備   註 

1 講座鐘點費 時 6 2000 12000 

1.外聘國內專家學者每時上限新臺幣

(以下同)2,000元。 

2.與主辦機關(構)學校有隸屬關係之外聘機

關(構)人員每人每時上限1,500元。 

3.內聘主辦機關(構)、學校人員每人每

時上限 1,000元。 

2 健保補充保費 式 1 253 253 以講座及助講鐘點費 2.11%內編列。 

3 教材費 人/場 106 100 10600 每場次每人至多得以 100元計。 

4 茶水 人/場 106 20 2120 

每人每日以 100 元核計（膳費 80 元、茶

水費 20元）；辦理半日之場次，僅得編

列茶水費。 

5 膳費 人/場 6 100 600 工作人員含講師 

6 場地布置費 場次 1 2000 2000 每場(梯)次上限 2,000 元 

以上項目小計 27573  

7 雜支   式 1 1654 1654 以上項目至多 6%內編列，採無條件捨去。 

總  計 29227 

 

承辦人：（請核章）  幼兒園主任：（請核章）  主計主任：（請核章） 校長：（請核章） 


